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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报告期间：2024 年 07 月 01 日- 2024 年 09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23-09-25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9,858,171.11  

本期利润(元)  775,293.34  

份额净值(元)  1.1153  

份额累计净值(元)  1.1153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7,458,123.34 74.81 

   其中：股票  7,458,123.34 74.81 

2  固定收益投资  346,409.10 3.47  

3  基金  219.48 0.00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17.79 -0.01  

6  信托投资  - - 

7  银行存款  2,164,628.71 21.71  

8  其他资产  22.23 0.00  

9  资产合计  9,968,785.07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601318 中国平安  4,500.00 256,905.00 2.61 

603833 欧派家居  4,000.00 250,000.00 2.54 

002557 洽洽食品  7,300.00 244,769.00 2.48 

002563 森马服饰  38,700.00 244,197.00 2.48 

002601 龙佰集团  11,700.00 243,009.00 2.47 

000923 河钢资源  14,400.00 242,640.00 2.46 

01336 新华保险  11,000.00 240,552.48 2.44 

002572 索菲亚  12,900.00 234,006.00 2.37 

002327 富安娜  24,700.00 232,180.00 2.36 

600019 宝钢股份  33,100.00 229,714.00 2.33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127076 中宠转 2 3,000 346,409.10 3.51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

资产净值比

例(%)  

004137 博时合惠货币 B  219.48 219.48 0.00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204001  GC001 -617.79  -0.01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按市值）明细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产品的杠杆为 101.12%。 

(九)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郑锦斐，权益投资部负责人、投资主办人，证券/期货从业年限 20余年。

2002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电力行业研究员、投资主办人。

取得证券、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

处罚。  

  魏泓睿先生，清华大学数学硕士。超过 10年证券从业经验。2012 年加入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2017年 8月加入银河金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主要从事权益、量化及衍生品相关产品的投资

管理工作。已获得基金从业资格，且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

施、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2024年三季度，7-9月制造业 PMI分别为 49.4%、49.1%、49.8%，连续 3个

月处于收缩区间。消费领域增速放缓，7-8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2.1%；投资领域，基建和制造业投资高位回落，1-8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4%，制造业投资增长 9.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2%，对经济拖累较大；7

月、8 月和 9 月的出口金额当月同比分别为 7%、8.7%和 2.4%。总体而言，进出

口作为拉动经济修复的亮点，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仍呈现结构性分化。 

2024 年三季度，中国权益市场整体表现强劲，主要指数和多数行业均录得

显著涨幅。政策支持、市场流动性改善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修复是推动市场上涨

的主要因素。具体看，上证指数上涨 12.44%，深证成指上涨 19%， 沪深 300 上

涨 16.07%；非银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计算机等行业的表现尤为突出，而

石油石化、公用事业、煤炭等行业的表现相对较弱。 

基于市场低位和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产品在 9月中旬将权益仓位加满，净

值快速反弹。债券方面，利率维持在低位，操作上保持高评级短久期的防御策略。 

展望四季度，三季度出台的多项政策将逐步落地，政策效果的显现将进一步

提振市场信心；出口增速或将放缓，内需有效改善对未来经济景气恢复较为关键。

股市上涨后股权风险溢价依然在-2X标准差附近，权益资产性价比凸显。重点关

注几方面的投资机会：（1）盈利稳定的高股息或分红有提升空间的公司；（2）先

进制造、AI等新技术、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主题投资机会；（3）景气改善的出口

产业链公司；(4)盈利改善的消费行业。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在托管《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委托资产”）的

过程中，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合同》、《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的约定，对委

托资产的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运作，进行了认真、独立

的会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监督，认真履行了托管人的义务，没有从事任何损害委

托人利益的行为。 

  在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未发现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委托资产的

投资运作、委托资产净值的计算、费用开支等问题上，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

为；未发现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产品运作中，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和合同约定的行为。 

  本托管人认为，管理人的委托资产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

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1.2】%  

计提方式  资产管理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 0.02%。 

计提方式  资产托管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当投资者退出或者集合计划分红、终止时，客户持有期间年化收益率 R小于



等于 6%时，管理人不计提业绩报酬。 

  当投资者退出或者集合计划分红、终止时，客户持有期间年收益率 R大

于 6%时，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超过 6%的收益部分的 20%。 

计提方式  

业绩报酬计提标准为： 

当 R>6%时，对超过 6%的收益部分计提 20%的业绩报酬，即 

E=（R-6%）×20%×C’×K×（D÷365）。 

支付方式  

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业绩报酬应当从分红资金、退出资金或清算资

金中提取，从分红资金中提取业绩报酬的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月一次。 

  管理人业绩报酬为计提日各笔业绩报酬之和，计提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

月一次。因投资者退出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提取

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无。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1、本报告期内，本产品于 8月 26日签署《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 

  2、本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于 2024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银河金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自 2024 年 7 月 11 日起，王东不再

担任公司首席风险官，史慧婷新任公司首席风险官。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31日  


